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郭博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視同異議人  黃瓊慧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民

國114年12月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1293號裁

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

項前段、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本編規定，應為

抗告而誤為異議者，視為已提起抗告；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

告者，視為已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亦有明文。查

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4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1

29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業於114年12月12日寄存送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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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派出所，異議人並於同年12月18日具狀提出抗告，應視

為異議人有提出異議之意思，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收狀戳章

在卷可稽（見司聲字卷第83頁；事聲字卷第11頁），異議人

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未逾法定不變

期間，本件異議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再按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定之訴訟費用額對於全

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故法院須以裁定併對全體訴訟

當事人確定訴訟費用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60號裁

定意旨參照）。查本件雖僅異議人郭博達具狀對原裁定聲明

異議，然因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須合一

確定，故併列黃瓊慧為視同異議人，併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原裁定於送達前，未查明視同異議人所在之

址，送達程序已因視同異議人於斯時未居住該址、不在國

內，該址亦非其戶籍所在而不合法，又原裁定聲請人即相對

人之法定代理人林淑真，於原裁定中未經合法代理，原裁定

未查明此情，仍列林淑真為法定代理人而當然違背法令；至

原裁定僅命異議人負擔全部訴訟費用，而非命由共同訴訟人

平均分擔，則更違反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民法第272條

之規定，又因本件訴訟費用所涉債務係肇因於視同異議人所

致，是原裁定命異議人負擔訴訟費用更違反民法第1023條第

1項所示夫妻應各自負擔債務之意，揆諸上開原裁定各該違

法之情，自應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

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

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聲請而以裁定確定之訴訟費用

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確定訴訟費用額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程序，僅在

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

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

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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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

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

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5號裁定

意旨參照）

五、經查，相對人對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提起撤銷贈與行為等事

件訴訟，業經本院以105年度重訴字第955號判決（下稱系爭

一審判決）原告即相對人敗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

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8年度重上

字第560號判決（下稱系爭二審判決）廢棄部分原判決，而

改判上訴人即相對人一部勝訴，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

均由被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異議人及視同異

議人不服再提起上訴，又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93

2號裁定（下稱系爭三審裁定）駁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

用由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是前揭訴訟業經判

決確定在案，此經本院調取本案前開判決歷審卷宗核閱無

誤，兩造間訴訟所生費用，應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全

部費用，而相對人於本案判決確定後，聲請核定第三審律師

酬金，亦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聲字1032號裁定核定為新

臺幣（下同）3萬元（見司聲卷第49頁），準此，相對人於

第三審所支出之律師酬金3萬元得列為訴訟費用，並由異議

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據此，原裁定依上開裁判主文之諭

知，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相對人所預納之訴訟費用即

第一審86萬8,592元、第二審130萬2,888元及第三審律師酬

金3萬元，合計220萬1,480元並加計自原裁定確定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並無違

誤。

六、至異議人雖辯稱原裁定未經合法送達視同異議人而不生效

力、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於原裁定未經合法代理，原裁定有裁

判違背法令之情等語。然查：

　㈠原裁定於114年12月4日作成後，即於同年12月10日送達至臺

北市○○區○○街000號6樓之址（下稱系爭大安區之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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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受僱人即師大金華管理委員會所簽收，而於同日生合法

送達之效，此有本院送達回證在卷可查（見司聲字卷第85

頁），原裁定送達程序並無違誤。異議人所稱視同異議人於

斯時未居住該址、不在國內，該址亦非其戶籍所在，然綜觀

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一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即以民事答辯狀、

民事答辯㈡狀、民事爭點整理狀、民事答辯㈢狀、民事答辯

㈣狀、民事答辯㈤狀及民事辯論意旨續㈣狀等狀，自行陳報

送達地址為系爭大安區之址（見系爭一審判決卷一第69、9

0、233頁；卷二第1、146、231頁；卷四第229頁），並於系

爭二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再以民事答辯狀記載「戶籍地：請

詳卷」之方式，引用系爭大安區之址為其戶籍地，並持續援

用至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二審判決所提出之最後書狀即民事綜

合辯論意旨㈣狀（見系爭二審判決卷一第105頁；卷六第633

頁），而在系爭三審裁定審理過程中，視同異議人又再以民

事聲明上訴狀，記載「戶籍地：請詳卷」之方式，引用系爭

大安區之址為其戶籍地，並繼續援用該址至視同異議人於系

爭三審裁定所提出之最後書狀即民事上訴理由㈡狀而未為更

易（見系爭三審裁定卷第31、179頁），上開審理期間，視

同異議人雖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即111年12月20日經

登載戶籍資料特殊記事為遷出國外，有視同異議人戶籍資料

在卷可查（見事聲字限閱卷第1頁），然於系爭二審判決審

理期間迄今，均未見視同異議人有據此登記事項而具狀陳報

變更住所地、戶籍地或送達處所等情，此觀視同異議人於系

爭二審判決審理過程中為遷出國外登記後，首次所呈書狀即

上開民事綜合辯論意旨㈣狀，仍逕以「戶籍地：請詳卷」之

方式引用系爭大安區之址並持續援用至系爭三審裁定審理程

序之中，則益徵縱或視同異議人有為遷出國外之戶籍登記，

然視同異議人仍有以戶籍資料所載地址即系爭大安區之址為

其送達處所之意。是則，原裁定以相對人所陳報之址、視同

異議人戶籍資料所載地址即系爭大安區之址，對視同異議人

行送達程序，並經視同異議人之受僱人收受送達而生送達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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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法自無不合。況原裁定縱未經合法送達視同異議人，

亦僅事涉原裁定對視同異議人得據以提起異議期間之計算，

而與原裁定之作成是否未經合法程序無涉，異議人執此事由

據為異議，自非可採。又公司法第8條第2項既規定，公司經

理人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則法定代理人林淑

真既為相對人公司經理人，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查

（見事聲卷第47至48頁），林淑真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

司負責人，自得於原裁定中合法代理相對人公司為訴訟行

為，異議人所稱必以商工登記資料所載代表人吳東亮為相對

人法定代理人方為適法，顯有誤會，自不足採。

　㈡至異議人所稱原裁定違反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民法第2

72條及第1023條第1項之規定而有違背法令之情。然查，系

爭一審判決、二審判決及三審裁定，既判命第一、二審訴訟

費用及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

人負擔，則揆諸前開說明，訴訟費用應按何比例分擔，悉依

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

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是原裁定依上開裁判主文之

諭知，判命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訴訟費用，而

未明確酌定異議人、視同異議人彼此間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

例，於法無不合，況異議人與視同異議人既為系爭一審判

決、二審判決及三審裁定之共同被告，依民事訴訟法第85條

第1項前段之規定，本即應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平均分擔

訴訟費用，尚無庸另定其應分擔之比例與金額之必要，而異

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既係平均分擔訴訟費用，則自無異議人所

稱原裁定命視同異議人給付全部訴訟費用之情，亦與民法第

272條連帶債務之規定無涉。至就異議人所稱原裁定違反民

法第1023條第1項規定，夫妻應各自負擔債務之規範意旨，

然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

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自不容於

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就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

何比例負擔等事，更為不同酌定，已如前述，是異議人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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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事項要非本件所得審就。異議人執以上情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

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賴仁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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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郭博達  






視同異議人  黃瓊慧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1293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本編規定，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視為已提起抗告；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者，視為已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亦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4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129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業於114年12月12日寄存送達於松山派出所，異議人並於同年12月18日具狀提出抗告，應視為異議人有提出異議之意思，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收狀戳章在卷可稽（見司聲字卷第83頁；事聲字卷第11頁），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未逾法定不變期間，本件異議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再按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定之訴訟費用額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故法院須以裁定併對全體訴訟當事人確定訴訟費用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60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雖僅異議人郭博達具狀對原裁定聲明異議，然因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須合一確定，故併列黃瓊慧為視同異議人，併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原裁定於送達前，未查明視同異議人所在之址，送達程序已因視同異議人於斯時未居住該址、不在國內，該址亦非其戶籍所在而不合法，又原裁定聲請人即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林淑真，於原裁定中未經合法代理，原裁定未查明此情，仍列林淑真為法定代理人而當然違背法令；至原裁定僅命異議人負擔全部訴訟費用，而非命由共同訴訟人平均分擔，則更違反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民法第272條之規定，又因本件訴訟費用所涉債務係肇因於視同異議人所致，是原裁定命異議人負擔訴訟費用更違反民法第1023條第1項所示夫妻應各自負擔債務之意，揆諸上開原裁定各該違法之情，自應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聲請而以裁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確定訴訟費用額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相對人對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提起撤銷贈與行為等事件訴訟，業經本院以105年度重訴字第955號判決（下稱系爭一審判決）原告即相對人敗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8年度重上字第560號判決（下稱系爭二審判決）廢棄部分原判決，而改判上訴人即相對人一部勝訴，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不服再提起上訴，又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932號裁定（下稱系爭三審裁定）駁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是前揭訴訟業經判決確定在案，此經本院調取本案前開判決歷審卷宗核閱無誤，兩造間訴訟所生費用，應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全部費用，而相對人於本案判決確定後，聲請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亦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聲字1032號裁定核定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見司聲卷第49頁），準此，相對人於第三審所支出之律師酬金3萬元得列為訴訟費用，並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據此，原裁定依上開裁判主文之諭知，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相對人所預納之訴訟費用即第一審86萬8,592元、第二審130萬2,888元及第三審律師酬金3萬元，合計220萬1,480元並加計自原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並無違誤。
六、至異議人雖辯稱原裁定未經合法送達視同異議人而不生效力、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於原裁定未經合法代理，原裁定有裁判違背法令之情等語。然查：
　㈠原裁定於114年12月4日作成後，即於同年12月10日送達至臺北市○○區○○街000號6樓之址（下稱系爭大安區之址），並由受僱人即師大金華管理委員會所簽收，而於同日生合法送達之效，此有本院送達回證在卷可查（見司聲字卷第85頁），原裁定送達程序並無違誤。異議人所稱視同異議人於斯時未居住該址、不在國內，該址亦非其戶籍所在，然綜觀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一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即以民事答辯狀、民事答辯㈡狀、民事爭點整理狀、民事答辯㈢狀、民事答辯㈣狀、民事答辯㈤狀及民事辯論意旨續㈣狀等狀，自行陳報送達地址為系爭大安區之址（見系爭一審判決卷一第69、90、233頁；卷二第1、146、231頁；卷四第229頁），並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再以民事答辯狀記載「戶籍地：請詳卷」之方式，引用系爭大安區之址為其戶籍地，並持續援用至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二審判決所提出之最後書狀即民事綜合辯論意旨㈣狀（見系爭二審判決卷一第105頁；卷六第633頁），而在系爭三審裁定審理過程中，視同異議人又再以民事聲明上訴狀，記載「戶籍地：請詳卷」之方式，引用系爭大安區之址為其戶籍地，並繼續援用該址至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三審裁定所提出之最後書狀即民事上訴理由㈡狀而未為更易（見系爭三審裁定卷第31、179頁），上開審理期間，視同異議人雖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即111年12月20日經登載戶籍資料特殊記事為遷出國外，有視同異議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查（見事聲字限閱卷第1頁），然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期間迄今，均未見視同異議人有據此登記事項而具狀陳報變更住所地、戶籍地或送達處所等情，此觀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過程中為遷出國外登記後，首次所呈書狀即上開民事綜合辯論意旨㈣狀，仍逕以「戶籍地：請詳卷」之方式引用系爭大安區之址並持續援用至系爭三審裁定審理程序之中，則益徵縱或視同異議人有為遷出國外之戶籍登記，然視同異議人仍有以戶籍資料所載地址即系爭大安區之址為其送達處所之意。是則，原裁定以相對人所陳報之址、視同異議人戶籍資料所載地址即系爭大安區之址，對視同異議人行送達程序，並經視同異議人之受僱人收受送達而生送達效力，於法自無不合。況原裁定縱未經合法送達視同異議人，亦僅事涉原裁定對視同異議人得據以提起異議期間之計算，而與原裁定之作成是否未經合法程序無涉，異議人執此事由據為異議，自非可採。又公司法第8條第2項既規定，公司經理人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則法定代理人林淑真既為相對人公司經理人，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查（見事聲卷第47至48頁），林淑真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自得於原裁定中合法代理相對人公司為訴訟行為，異議人所稱必以商工登記資料所載代表人吳東亮為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方為適法，顯有誤會，自不足採。
　㈡至異議人所稱原裁定違反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民法第272條及第1023條第1項之規定而有違背法令之情。然查，系爭一審判決、二審判決及三審裁定，既判命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及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則揆諸前開說明，訴訟費用應按何比例分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是原裁定依上開裁判主文之諭知，判命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訴訟費用，而未明確酌定異議人、視同異議人彼此間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於法無不合，況異議人與視同異議人既為系爭一審判決、二審判決及三審裁定之共同被告，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本即應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平均分擔訴訟費用，尚無庸另定其應分擔之比例與金額之必要，而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既係平均分擔訴訟費用，則自無異議人所稱原裁定命視同異議人給付全部訴訟費用之情，亦與民法第272條連帶債務之規定無涉。至就異議人所稱原裁定違反民法第1023條第1項規定，夫妻應各自負擔債務之規範意旨，然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自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就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等事，更為不同酌定，已如前述，是異議人上開異議事項要非本件所得審就。異議人執以上情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賴仁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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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民

國114年12月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1293號裁

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

    前段、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本編規定，應為抗

    告而誤為異議者，視為已提起抗告；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

    者，視為已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亦有明文。查本

    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4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129

    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業於114年12月12日寄存送達於松

    山派出所，異議人並於同年12月18日具狀提出抗告，應視為

    異議人有提出異議之意思，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收狀戳章在

    卷可稽（見司聲字卷第83頁；事聲字卷第11頁），異議人於

    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未逾法定不變期

    間，本件異議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再按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定之訴訟費用額對於全

    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故法院須以裁定併對全體訴訟

    當事人確定訴訟費用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60號裁

    定意旨參照）。查本件雖僅異議人郭博達具狀對原裁定聲明

    異議，然因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須合一

    確定，故併列黃瓊慧為視同異議人，併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原裁定於送達前，未查明視同異議人所在之

    址，送達程序已因視同異議人於斯時未居住該址、不在國內

    ，該址亦非其戶籍所在而不合法，又原裁定聲請人即相對人

    之法定代理人林淑真，於原裁定中未經合法代理，原裁定未

    查明此情，仍列林淑真為法定代理人而當然違背法令；至原

    裁定僅命異議人負擔全部訴訟費用，而非命由共同訴訟人平

    均分擔，則更違反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民法第272條之

    規定，又因本件訴訟費用所涉債務係肇因於視同異議人所致

    ，是原裁定命異議人負擔訴訟費用更違反民法第1023條第1

    項所示夫妻應各自負擔債務之意，揆諸上開原裁定各該違法

    之情，自應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

    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

    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聲請而以裁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

    ，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

    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確

    定訴訟費用額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程序，僅在審

    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

    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

    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

    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

    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

    ，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

    旨參照）

五、經查，相對人對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提起撤銷贈與行為等事

    件訴訟，業經本院以105年度重訴字第955號判決（下稱系爭

    一審判決）原告即相對人敗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

    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8年度重上

    字第560號判決（下稱系爭二審判決）廢棄部分原判決，而

    改判上訴人即相對人一部勝訴，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

    均由被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異議人及視同異

    議人不服再提起上訴，又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93

    2號裁定（下稱系爭三審裁定）駁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

    用由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是前揭訴訟業經判

    決確定在案，此經本院調取本案前開判決歷審卷宗核閱無誤

    ，兩造間訴訟所生費用，應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全部

    費用，而相對人於本案判決確定後，聲請核定第三審律師酬

    金，亦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聲字1032號裁定核定為新臺

    幣（下同）3萬元（見司聲卷第49頁），準此，相對人於第

    三審所支出之律師酬金3萬元得列為訴訟費用，並由異議人

    及視同異議人負擔。據此，原裁定依上開裁判主文之諭知，

    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相對人所預納之訴訟費用即第一

    審86萬8,592元、第二審130萬2,888元及第三審律師酬金3萬

    元，合計220萬1,480元並加計自原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並無違誤。

六、至異議人雖辯稱原裁定未經合法送達視同異議人而不生效力

    、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於原裁定未經合法代理，原裁定有裁判

    違背法令之情等語。然查：

　㈠原裁定於114年12月4日作成後，即於同年12月10日送達至臺

    北市○○區○○街000號6樓之址（下稱系爭大安區之址），並由

    受僱人即師大金華管理委員會所簽收，而於同日生合法送達

    之效，此有本院送達回證在卷可查（見司聲字卷第85頁），

    原裁定送達程序並無違誤。異議人所稱視同異議人於斯時未

    居住該址、不在國內，該址亦非其戶籍所在，然綜觀視同異

    議人於系爭一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即以民事答辯狀、民事答

    辯㈡狀、民事爭點整理狀、民事答辯㈢狀、民事答辯㈣狀、民

    事答辯㈤狀及民事辯論意旨續㈣狀等狀，自行陳報送達地址為

    系爭大安區之址（見系爭一審判決卷一第69、90、233頁；

    卷二第1、146、231頁；卷四第229頁），並於系爭二審判決

    審理過程中，再以民事答辯狀記載「戶籍地：請詳卷」之方

    式，引用系爭大安區之址為其戶籍地，並持續援用至視同異

    議人於系爭二審判決所提出之最後書狀即民事綜合辯論意旨

    ㈣狀（見系爭二審判決卷一第105頁；卷六第633頁），而在

    系爭三審裁定審理過程中，視同異議人又再以民事聲明上訴

    狀，記載「戶籍地：請詳卷」之方式，引用系爭大安區之址

    為其戶籍地，並繼續援用該址至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三審裁定

    所提出之最後書狀即民事上訴理由㈡狀而未為更易（見系爭

    三審裁定卷第31、179頁），上開審理期間，視同異議人雖

    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即111年12月20日經登載戶籍資

    料特殊記事為遷出國外，有視同異議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查（

    見事聲字限閱卷第1頁），然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期間迄今

    ，均未見視同異議人有據此登記事項而具狀陳報變更住所地

    、戶籍地或送達處所等情，此觀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二審判決

    審理過程中為遷出國外登記後，首次所呈書狀即上開民事綜

    合辯論意旨㈣狀，仍逕以「戶籍地：請詳卷」之方式引用系

    爭大安區之址並持續援用至系爭三審裁定審理程序之中，則

    益徵縱或視同異議人有為遷出國外之戶籍登記，然視同異議

    人仍有以戶籍資料所載地址即系爭大安區之址為其送達處所

    之意。是則，原裁定以相對人所陳報之址、視同異議人戶籍

    資料所載地址即系爭大安區之址，對視同異議人行送達程序

    ，並經視同異議人之受僱人收受送達而生送達效力，於法自

    無不合。況原裁定縱未經合法送達視同異議人，亦僅事涉原

    裁定對視同異議人得據以提起異議期間之計算，而與原裁定

    之作成是否未經合法程序無涉，異議人執此事由據為異議，

    自非可採。又公司法第8條第2項既規定，公司經理人在其執

    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則法定代理人林淑真既為相對

    人公司經理人，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查（見事聲卷第

    47至48頁），林淑真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自

    得於原裁定中合法代理相對人公司為訴訟行為，異議人所稱

    必以商工登記資料所載代表人吳東亮為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方

    為適法，顯有誤會，自不足採。

　㈡至異議人所稱原裁定違反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民法第27

    2條及第1023條第1項之規定而有違背法令之情。然查，系爭

    一審判決、二審判決及三審裁定，既判命第一、二審訴訟費

    用及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

    負擔，則揆諸前開說明，訴訟費用應按何比例分擔，悉依命

    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

    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是原裁定依上開裁判主文之諭

    知，判命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訴訟費用，而未

    明確酌定異議人、視同異議人彼此間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

    ，於法無不合，況異議人與視同異議人既為系爭一審判決、

    二審判決及三審裁定之共同被告，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本即應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平均分擔訴訟

    費用，尚無庸另定其應分擔之比例與金額之必要，而異議人

    及視同異議人既係平均分擔訴訟費用，則自無異議人所稱原

    裁定命視同異議人給付全部訴訟費用之情，亦與民法第272

    條連帶債務之規定無涉。至就異議人所稱原裁定違反民法第

    1023條第1項規定，夫妻應各自負擔債務之規範意旨，然確

    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

    所開列之費用項目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自不容於確定

    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就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

    例負擔等事，更為不同酌定，已如前述，是異議人上開異議

    事項要非本件所得審就。異議人執以上情指摘原裁定不當，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

    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賴仁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家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事聲字第17號

異  議  人  郭博達  







視同異議人  黃瓊慧  

相  對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4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1293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本編規定，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視為已提起抗告；應提出異議而誤為抗告者，視為已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亦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4日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129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業於114年12月12日寄存送達於松山派出所，異議人並於同年12月18日具狀提出抗告，應視為異議人有提出異議之意思，此有本院送達證書及收狀戳章在卷可稽（見司聲字卷第83頁；事聲字卷第11頁），異議人於原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未逾法定不變期間，本件異議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再按裁定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因確定之訴訟費用額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故法院須以裁定併對全體訴訟當事人確定訴訟費用額（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460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雖僅異議人郭博達具狀對原裁定聲明異議，然因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對於全體訴訟當事人須合一確定，故併列黃瓊慧為視同異議人，併予敘明。　　　　

三、異議意旨略以：原裁定於送達前，未查明視同異議人所在之址，送達程序已因視同異議人於斯時未居住該址、不在國內，該址亦非其戶籍所在而不合法，又原裁定聲請人即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林淑真，於原裁定中未經合法代理，原裁定未查明此情，仍列林淑真為法定代理人而當然違背法令；至原裁定僅命異議人負擔全部訴訟費用，而非命由共同訴訟人平均分擔，則更違反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民法第272條之規定，又因本件訴訟費用所涉債務係肇因於視同異議人所致，是原裁定命異議人負擔訴訟費用更違反民法第1023條第1項所示夫妻應各自負擔債務之意，揆諸上開原裁定各該違法之情，自應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按訴訟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聲請而以裁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確定訴訟費用額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相對人對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提起撤銷贈與行為等事件訴訟，業經本院以105年度重訴字第955號判決（下稱系爭一審判決）原告即相對人敗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8年度重上字第560號判決（下稱系爭二審判決）廢棄部分原判決，而改判上訴人即相對人一部勝訴，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不服再提起上訴，又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932號裁定（下稱系爭三審裁定）駁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是前揭訴訟業經判決確定在案，此經本院調取本案前開判決歷審卷宗核閱無誤，兩造間訴訟所生費用，應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全部費用，而相對人於本案判決確定後，聲請核定第三審律師酬金，亦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聲字1032號裁定核定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見司聲卷第49頁），準此，相對人於第三審所支出之律師酬金3萬元得列為訴訟費用，並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據此，原裁定依上開裁判主文之諭知，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相對人所預納之訴訟費用即第一審86萬8,592元、第二審130萬2,888元及第三審律師酬金3萬元，合計220萬1,480元並加計自原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並無違誤。

六、至異議人雖辯稱原裁定未經合法送達視同異議人而不生效力、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於原裁定未經合法代理，原裁定有裁判違背法令之情等語。然查：

　㈠原裁定於114年12月4日作成後，即於同年12月10日送達至臺北市○○區○○街000號6樓之址（下稱系爭大安區之址），並由受僱人即師大金華管理委員會所簽收，而於同日生合法送達之效，此有本院送達回證在卷可查（見司聲字卷第85頁），原裁定送達程序並無違誤。異議人所稱視同異議人於斯時未居住該址、不在國內，該址亦非其戶籍所在，然綜觀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一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即以民事答辯狀、民事答辯㈡狀、民事爭點整理狀、民事答辯㈢狀、民事答辯㈣狀、民事答辯㈤狀及民事辯論意旨續㈣狀等狀，自行陳報送達地址為系爭大安區之址（見系爭一審判決卷一第69、90、233頁；卷二第1、146、231頁；卷四第229頁），並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再以民事答辯狀記載「戶籍地：請詳卷」之方式，引用系爭大安區之址為其戶籍地，並持續援用至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二審判決所提出之最後書狀即民事綜合辯論意旨㈣狀（見系爭二審判決卷一第105頁；卷六第633頁），而在系爭三審裁定審理過程中，視同異議人又再以民事聲明上訴狀，記載「戶籍地：請詳卷」之方式，引用系爭大安區之址為其戶籍地，並繼續援用該址至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三審裁定所提出之最後書狀即民事上訴理由㈡狀而未為更易（見系爭三審裁定卷第31、179頁），上開審理期間，視同異議人雖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過程中即111年12月20日經登載戶籍資料特殊記事為遷出國外，有視同異議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查（見事聲字限閱卷第1頁），然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期間迄今，均未見視同異議人有據此登記事項而具狀陳報變更住所地、戶籍地或送達處所等情，此觀視同異議人於系爭二審判決審理過程中為遷出國外登記後，首次所呈書狀即上開民事綜合辯論意旨㈣狀，仍逕以「戶籍地：請詳卷」之方式引用系爭大安區之址並持續援用至系爭三審裁定審理程序之中，則益徵縱或視同異議人有為遷出國外之戶籍登記，然視同異議人仍有以戶籍資料所載地址即系爭大安區之址為其送達處所之意。是則，原裁定以相對人所陳報之址、視同異議人戶籍資料所載地址即系爭大安區之址，對視同異議人行送達程序，並經視同異議人之受僱人收受送達而生送達效力，於法自無不合。況原裁定縱未經合法送達視同異議人，亦僅事涉原裁定對視同異議人得據以提起異議期間之計算，而與原裁定之作成是否未經合法程序無涉，異議人執此事由據為異議，自非可採。又公司法第8條第2項既規定，公司經理人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則法定代理人林淑真既為相對人公司經理人，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查（見事聲卷第47至48頁），林淑真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自得於原裁定中合法代理相對人公司為訴訟行為，異議人所稱必以商工登記資料所載代表人吳東亮為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方為適法，顯有誤會，自不足採。

　㈡至異議人所稱原裁定違反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民法第272條及第1023條第1項之規定而有違背法令之情。然查，系爭一審判決、二審判決及三審裁定，既判命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及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即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負擔，則揆諸前開說明，訴訟費用應按何比例分擔，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是原裁定依上開裁判主文之諭知，判命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訴訟費用，而未明確酌定異議人、視同異議人彼此間應負擔訴訟費用之比例，於法無不合，況異議人與視同異議人既為系爭一審判決、二審判決及三審裁定之共同被告，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本即應由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平均分擔訴訟費用，尚無庸另定其應分擔之比例與金額之必要，而異議人及視同異議人既係平均分擔訴訟費用，則自無異議人所稱原裁定命視同異議人給付全部訴訟費用之情，亦與民法第272條連帶債務之規定無涉。至就異議人所稱原裁定違反民法第1023條第1項規定，夫妻應各自負擔債務之規範意旨，然確定訴訟費用額之裁定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自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就訴訟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等事，更為不同酌定，已如前述，是異議人上開異議事項要非本件所得審就。異議人執以上情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賴仁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家瑋







